附件2-1-1 

进口肉和肉制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申请书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GACC)要求向中国出口肉和肉制品的境外屠宰、分割、加工、贮存企业必须提供的用于注册的申请。请用中文或英文提交，申请资料内容要求完整，以避免导致申请过程的延误。


□新申请注册                 □新增注册产品品种        

□改扩建                     
第一部分 企业基本情况 

1.1 企业名称:

1.2 企业所在国家（地区）：

1.3 生产场所地址（如生产场所迁址，需重新申请注册）:

1.4 注册编号（指所在国家或地区主管当局批准的注册编号，如该注册编号改变，需重新申请注册）:
1.5 注册批准机构 ：

1.6 建厂日期 :

1.7 改扩建日期、改扩建项目说明（如适用）

1.8 生产类型

□屠宰        □分割        □加工  

□冷藏贮存    □冷冻贮存    □常温贮存

1.9 生产的产品种类

1.10近2年出口贸易情况（已出口的国家或地区，对应出口产品品种）

1.11 拟对华注册/新增注册的产品（详细列明拟输华产品具体品种，可提供产品照片）

1.12 已获对华注册资格时间、已批准出口产品种类（如适用）

1.13 生产能力

屠宰线数量：      条， 屠宰链速____只/头每小时；

年屠宰能力：      只/头，      吨；

年去骨分割能力：      吨； 

可食用副产品年加工能力 （按产品品种描述，吨/年）：

肉制品年加工能力：      吨（如适用）。

1.14 制冷及贮存能力

制冰能力      吨/天
冷藏库（0-4℃）数量      个，冷藏库容量   立方米；

冷冻库（-18℃）数量      个，冷冻库容量      立方米；

常温库数量      个，常温库容量      立方米。

1.15 生产对应关系（如适用）

对于独立的屠宰、分割、加工、贮存企业，请说明本企业产品相对应的来源企业以及转运到的下一家企业的名称、注册编号，说明对应的企业是否已获得在华注册资格。

1.16 生产加工用水

水源：□公共用水  □企业自有水源

如果是企业自有水源，是否对水进行消毒处理：□是   □否
（如适用）
自有水源消毒处理方式：□加氯处理  □臭氧处理  □其他      

（如适用）
1.17 人力资源

企业员工总数：   人；管理技术人员：   人

驻厂官方检验检疫人员：   人、派驻机构：      

每日加工班次：   班、每周工作天数：   天

1.18 企业检测能力

检测方式：□自有实验室  □第三方实验室  

实验室资质：

检测项目：

检测频率：

1.19 法定代表人姓名、联系电话、邮箱（如法定代表人变更，需重新注册）

1.20 联系人姓名、联系电话、邮箱 

1.21 企业身份证明文件（如国家或地区主管当局颁发的营业执照等）
第二部分 企业声明

声明上述情况及提交材料真实无误，按照《进口肉与肉制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条件及对照检查要点》进行自查合格，企业能够符合中国相关卫生要求。

法定代表人姓名和职务

法定代表人签名和公司盖章          日期： 
第三部分 主管当局确认

经审核确认，兹证明该公司上述情况及提交材料真实无误。申请注册企业能够符合《进口肉与肉制品生产企业注册条件及对照检查要点》以及中国相关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要求。

负责人姓名及职务

负责人签字及主管当局盖章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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